
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

教师函〔2022〕9号

教育部关于开展2022年国家级

教学成果奖评审王你的通知

各省、 自治区、 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

局，有关部门（单位）教育司（局），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院校

局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

教育大会精神，根据《教学成果奖励条例》，我部决定开展2022

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审工作。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奖励范围

2022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包括基础教育、 职业教育、 高等

教育（本科、 研究生）3个大类。基础教育包括学前教育、 义务

教育、普通高中教育；职业教育包括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

育；高等教育（本科、研究生）包括高等教育阶段的学历教育和

非学历教育。其他类型的教育根据其所实施的教育层次，申报相

应的教学成果奖。

二、奖励名额

2022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审，基础教育、 职业教育、 高




















